拜城县教科系统学校食堂食材供应商招标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学生食堂管理工作，促使各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工作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依据《食品卫生法》、《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现对参与投标的供应公司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和准备参与配送人员政治审查合格，有从业人员健康证并年审有效。
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符合供应要求并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及其他相关许可资质。
三、注册公司必须在当地有固定经营场所、有果蔬存储库房、不低于2辆配送车辆，其中一辆为冷藏车。报名截止后，对所有报名成功的供应商查看上述场地和设备，符合要求的出具查验证明。
四、不得借用或挂靠他人公司参与投标，中标后不得分包、转包。
五、有较强的供货和配送能力，良好的信誉和售后服务能力。能够满足所有食材每周配送一次，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按时配送到位（要送到各乡镇每一所学校、幼儿园），要有2小时内换货到位的实力。
六、对配送的大米、面粉、清油及副食品、调料等每一批次原材料要有县本级以上检测报告。
七、配送的所有食材要有检疫检测报告和核酸检测单。
八、所配送瓜果蔬菜等季节性果蔬以本地农副产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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